2016年度部门决算公开情况说明

一、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新平县公安局2016年度收入5955.8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851.53万元，占总收入的98.25%，其他收入104.27万元，占总收入的1.75%。2015年度收入5117.39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4936.48万元，占总收入的96.46%，其他收入180.91万元，占总收入的3.54%。2016年度收入较2015年度增加838.4万元，增加16.38%，主要是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对公安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和人员增资支出增加。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新平县公安局2016年度支出合计6390.12万元较2015年度增加支出1743.93万元，增加37.51%。其中：2016年度工资福利支出4075.24万元，较2015年度增加1128.83万元，增长38.31%，对个人和家庭的支出790.6万元，较2015年度增加399.62万元，公安日常运行、办案、装备及基础设施建设经费2016年度1524.28万元，较2015年度增加212.69万元，主要是人员经费增加，其次是加大公安网络系统建设力度，为保稳定保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新平县公安局2016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96.55万元，支出决算为96.5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 0万元，完成预算的10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支出决算为 80.4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16.1    万元，国内公务接待的批1226次、5271人数，完成预算的  100 %。2015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195.41万元，支出决算为195.4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 0万元，完成预算的10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支出决算为 174.59 万元，完成预算 100 %；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20.8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2016年较2015年度减少98.86万元，减少50.59%，主要是公务用车运行费用减少所致。

2016年度接待批次399批，均为国内接待，接待人数为3992人。主要的年内出台了单位内部接待管理办法，压缩陪餐人员、接待餐等，通过种种举措，减少了支出。

三、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16年度单位计划采购150万元，实际采购101.65万元，采购了电脑77台，金额为34.83万元，打印机2台，金额为0.34万元，相机3台，金额为6.96万元，行特警装备1批，金额为46.8万元，其余为公安涉密装备。

四、政府基金收支情况

2016年初结余139万元，年内支出基础设施修缮15.32万元，年末结余123.6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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